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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交换货物

和付款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议定如下：  

  第 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一九七○年第四季度和一九七一年

相互供应的货物，都应按照本协定所附的第一号和第二号货单办理。这两个货单是本协

定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 二 条  

  本协定所规定供应的货物，由两国对外贸易机构间签订合同执行。  

  第 三 条  

  根据本协定相互供应的货物价格，按照两国贸易中已形成的价格，不予变动。对于

以前没有供应过的商品价格，由两国对外贸易机构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参照签合同时

主要世界市场现行价格，协商确定。两国出口商品的计价、结算自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

起使用瑞士法郎。  

  第 四 条  

  根据本协定所供应货物的货款以及与供货有关费用的支付结算，在中国方面由中国

银行，在苏联方面由苏联对外贸易银行办理。两国银行开立的五号卢布账户继续使用到

一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余额超过壹百万卢布时，其超出部分按年利百分之二计

息。  

  自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起，中国银行和苏联对外贸易银行应相互开立一九七一年度

专用瑞士法郎账户。该账户的差额超过叁千壹百陆拾万瑞士法郎时，其超出部分应按年

利百分之二计息。  

  目前，一瑞士法郎的含金量为○·二○三二二五八克纯金，若瑞士法郎的含金量发

生变动，上述账户上的余额和计息摆动额以及未执行的合同金额，均应按瑞士法郎含金

量发生变动之日的变动比例作相应调整。  

  两国对外贸易机构间已签订的以卢布为计算单位的合同的未执行部分、以卢布计价

的发货账单及其他证件，自上述瑞士法郎账户开立之日起，应按一百卢布等于四八五·八

六九四一瑞士法郎的比价，将卢布金额折算成瑞士法郎。  

  五号卢布账户，自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起停止使用。两国银行应在一九七一年二月

底前将该账户余额核对一致后，按一百卢布等于四八五·八六九四一瑞士法郎的比价，

折算成瑞士法郎，转入一九七一年度瑞士法郎账户。  

  为对一九七一年度专用瑞士法郎账户进行最后结算，两国银行应在一九七二年一月

三十一日前将该账户余额核对一致并由债务方以双方同意供应的货物清偿。  

  与上述瑞士法郎账户有关的技术方面的问题，由两国银行商定。  

  第 五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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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定的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协定于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俄文写

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政府全权代表    政  府  全  权  代  表 

    李    强       伊·季·格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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